沙特阿拉伯主要金融法规与市场准入制度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的金融业发展迅速，现已形成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在内的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

一、银行业

（一）汇率制度

沙特阿拉伯的货币名称为沙特里亚尔（Saudi Riyal），采用与美元联系的汇率制度。沙特里亚尔和美元可以自由兑换，里亚尔和美元的汇率是1美元兑3.75里亚尔的固定汇率。目前人民币与里亚尔还不能直接兑换。

（二）外汇管理

除了禁止与以色列进行交易外，沙特阿拉伯在资本项下不论是对本国居民还是非本国居民一般不进行外汇管制。各种货币可以在沙特阿拉伯自由兑换，各种资金、利润及外籍人员的收入可以自由汇入汇出。但是，沙特阿拉伯货币署（沙特阿拉伯央行）会采取措施控制货币的数量和流通：禁止银行在未征得货币署事先同意的情况下用里亚尔进行国际金融交易；金额超过10万里亚尔的交易须通知货币署。另外，任何沙特居民、外国投资者的常设机构向沙特境外汇款时，应按以下比例缴纳预提费：特许税15％；管理费20％；租金5％；机票、航空运费和海运费5％；国际电信服务费5％；其他类别汇款的预提费不超过15％，待出具完税证明后，款项全部退回。

（三）金融法规

1996年，沙特阿拉伯颁布《银行管理法》，适用于全部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以及外资银行。2003年6月，沙特阿拉伯制定《资本市场法》，在现行商业银行的架构外，允许投资开办银行、金融公司。

沙特阿拉伯货币署（沙特阿拉伯央行）负责银行业管理。

截至2012年末，沙特阿拉伯境内共有商业银行23家，其中包括外资银行分行。除了私有银行外，在沙特阿拉伯还有5家国有的专业金融机构。

（四）外国银行的市场准入

沙特阿拉伯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采用行政许可制，但并没有公布明确的审批条件。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强调，银行规模、经营状况等并不是对外国银行发放经营许可的唯一标准，沙特阿拉伯根据个案情况，综合考虑国家金融安全、市场需求等因素予以核准许可。

外国银行进入沙特阿拉伯市场的简要程序如下：

（1）外国银行首先从本国央行取得开办国外分行的许可；

（2）外国银行向沙特央行（沙特货币署）提出书面申请；

（3）沙特央行相关部门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该行申请的初审；

（4）初审通过后，沙特央行会通知申请银行提供书面材料；

（5）沙特央行专门委员会根据内控条件进行评审；

（6）评审通过后报沙特财政部审核；

（7）财政部审批后报沙特最高经济委员会批准；

（8）沙特央行发放经营许可证。

目前，外国商业银行主要以两种方式建立实体，进入沙特阿拉伯市场：一是通过与沙特的银行合资，建立合资银行（指那些外国银行可以拥有60％资产净值的银行）；二是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分行。

2002年，沙特银行业开始走向开放，分别给阿联酋银行、科威特国家银行、巴林国家银行发放了经营许可。随后，沙特开始向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外国银行发放许可。2003年向德意志银行发放许可，2004年向BNP Paribas、摩根银行发放许可，随后向马斯喀特银行、印度国家银行、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和HSBC发放许可。其中，HSBC除了作为沙英银行（Saudi British Bank）的合资伙伴，还获得了投资银行的许可。到2005年底，上述银行在沙特建立了不同阶段的经营实体。外国银行分行达到11个，有2家获得经营许可但尚未营运。

目前还没有中国商业银行在沙特设立分行或办事机构。

二、资本市场

2003年6月，沙特阿拉伯出台《资本市场法》，并组建了沙特阿拉伯资本市场监管局（Capital Market Authority），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截至2007年，沙特阿拉伯已拥有近70家经纪公司和咨询公司。

沙特阿拉伯拥有一家证券交易所。沙特阿拉伯证券交易所（TADAWUL）拥有的蓝筹公司数量在整个中东地区占据首位。2011年，沙特上市公司总数146家，TASI指数为6358点。沙特也是中东最大的股票市场，市值达3370亿美元。

过去，沙特阿拉伯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其股票市场。除了通过共同基金外，只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居民才可以直接投资沙特公司。近年来，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沙特资本市场监管局陆续出台多条新政策，逐步开放资本市场。2008年8月7日，沙特阿拉伯资本市场监管局宣布，允许外国人通过合法中介公司在股票市场购买股票。非定居沙特的外国投资者被允许与沙特当地中介机构签订掉期协议，间接持有沙特阿拉伯股票。该决定被视作沙特资本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重大举措。2011年3月，沙特阿拉伯开始向非沙特籍人士发售交易所买卖基金。

2012年7月，沙特政府提出在一年内允许外国公司在其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计划，其初期的重点是海湾阿拉伯地区。未来，沙特资本市场有望进一步开放。

三、保险业

沙特阿拉伯保险业遵循伊斯兰“合作保险”的保险理念，保险客户同时也是保险公司的所有者。根据2003年颁布的《合作保险公司管理法》及其后的实施细则，外国保险公司可以在沙特设立直属分公司，也可以通过“合作保险”的方式进入沙特阿拉伯市场，即由外方合伙人占60%的股份，30%在股票市场发行，并将10%的利润重新分配给保险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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